2024年醴陵市稻稻油轮作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湖南省粮食安全战略，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和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水平，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耕地轮作、油菜扩种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工作的通知》（湘农办发〔2024〕91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4年全市完成稻稻油轮作任务面积3.47万亩。其中对2022年评选的先进种粮家庭农场—醴陵市茶山镇神福港居委会明山家庭农场倾斜安排0.2万亩用于支持打造稻稻油轮作示范片，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增产增收。省级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倾斜1万亩任务面积，以万亩示范片为依托，在示范片内或者周边辐射区域安排稻稻油生产面积。

二、重点工作

（一）稳步增大面积。我市是全省传统双季稻优势产区，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农民种粮积极性，推广“双季稻+油菜”的栽培模式，稳步增大双季稻面积。

（二）优化区域布局。我市温、光、水、气等自然资源丰富，在合理安排茬口期的基础上，适宜开展“稻稻油”模式种植。  

（三）落实关键技术。稻稻油轮作重点落实合理搭配品种、适时早播、合理密植、集中育秧、机艺融合等配套技术和以促早熟、促谷粒饱满、防病虫害为重点的物化技术。

（四）突出示范创建。稻稻油轮作巩固提升省级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严格落实省级部门关于2024年省级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创建方案相关要求，以绿色高产高质发展为引领、农民增收为目标，建设“一企一片一种”标准化生产基地，重点落实“五统一，两利用”技术，实现品种优良化、栽培绿色化、管理精细化、种植规模化、作业机械化和产销订单化。

三、资金安排

稻稻油轮作总资金520.5万元，补贴标准为150元/亩。补贴方式一是现金补助；二是物化补助，包括种子、硼肥、农药、肥料等实物补助。三是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补助，包括机耕、机播、机防、机收、机烘等环节。在具体操作方式上，采取现金直补方式的实行先种后补，采取购买实物或服务方式的要执行政府采购规定。

四、技术措施

把“提单产、增效益”作为油菜扩种的关键技术措施来落实，在技术上重点落实“五统一，两利用”技术，实现品种优良化、栽培绿色化、管理精细化、种植规模化、作业机械化和产销订单化。

（一）推广优良品种。在早晚稻选用早、中熟品种的基础上，选用高产、综合性状态好的早、中熟油菜品种为主推品种，如沣油112、阳光131等，从品种搭配上做到配套。

（二）适时播种移栽。晚稻收获后，及时准备好田块，组织机械旋耕分厢深沟起垄，厢沟宽30厘米，深25厘米， 腰沟、围沟各深30厘米，做到沟沟相通，厢面平整，田间无渍水。提倡育秧移栽，在培育壮苗的基础上，移栽油菜宜9月20〜30日播种。10月中旬开始移栽，10月底确保栽完。直播油菜宜10月上、中旬播种，最迟10月25日以前播种。

（三）实行合理密植。育苗移栽油菜每亩栽5000 - 8000株，土壤肥力较差的应当适当增加密度。为保证密度，可采取“一穴双株''栽培技术。一穴单株移栽垄宽2.2米栽5行，株距0.19-0.30米。一穴双株移栽亩栽7000 - 8000株（3500〜4000穴），垄宽2.2米栽5行，穴距0.37 〜0.43米。直播油菜播种量以每亩200〜250克为宜，密度为2万株/亩左右。播种期推迟，播种量适当增加，先播后耕的播种量可增加到每亩300〜400克，密度达到2.5万株/亩。
（四）发展绿色生产。大力推广新方式、新模式、新农药、新器械，开展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实现农药减量增效；普及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侧深施肥、有机肥、缓释肥和高效硼肥等绿色肥料，切实减少化肥用量，做到测土配方施肥、施足基肥、平衡施肥、普施硼肥。
（五）提高机械水平。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油菜生产中的作用，重点突破机播、机防、机收、机烘、加工等薄弱环节的技术瓶颈。依托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示范推广油菜机械化高密度直播技术和高效作业机具、作业模式以及无人机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六）实行订单生产。坚持将粮油生产与品牌创建紧密结合，确保优质优价目标落地见效。出台有关政策，扶持金桥生态林农实业有限公司、醴陵市农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醴陵市汇泉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等本土省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基地开展订单生产，结合打造“湖南菜籽油”品牌，培育本土品牌，采取“加工企业+基地”模式， 打造“品质高档化、种植区域化、环境优良化、栽培绿色化、产销订单化”的标准化基地，实现企业和农户双赢。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农机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及各项目区镇(街道)行政负责人为成员的醴陵市稻稻油轮作项目工作专班，在市农业农村局下设办公室，由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审核项目实施方案；争取项目资金，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协调好行政、技术等有关单位的关系，为项目建设提供条件，加快项目实施步伐。

（二）强化技术服务。聘请湖南省作物研究所原所长李莓研究员为技术顾问，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任组长，市农技中心、种植业管理股、市植保植检站、市耕地质量与土壤肥料工作站、市种子管理站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技术服务小组，强化集成组装配套技术，印发技术宣传资料，进行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等工作。成立服务队，按照包镇联村管户原则，实行技术分片包岗制度，做到责任到人、技术到田，确保各项关键技术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油菜单产水平。加强科技培训，结合高素质农民培育，在关键环节和农事季节组织开展油菜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培训，着力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组织现场观摩，组织农民到油菜示范创建样板参观交流，进一步提高农民学科技、用科技、传科技的水平。

（三）强化示范引领。统筹好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项目资金，安排专人负责，创办好示范片，把“提单产”贯穿整个示范片创建过程，将油菜绿色高产高效技术落实到田间地头。确保市有万亩示范片，镇有千亩示范方，村有百亩高产示范田，对油菜扩种积极性高的镇（街道）或行政村可以作为油菜扩种整建制推进镇、村，重点打造泗汾镇万亩示范片、茶山镇铁河口村千亩示范片，明月镇档梓山村百亩示范片。在示范区人流集散地醒目位置树立油菜扩种示范牌，提高示范效果。
（四）强化责任担当。一是制订方案，明确任务区域、技术路径、操作方式、保障措施等内容。二是落实责任，层层召开会议，将扩种任务逐级分解到镇（街道）、到村（社区）、到户、到田（见附件1）。三是实行申报制度，项目实施主体填写好《2024年醴陵市“稻稻油”轮作项目申报表》（见附件2），从下而上逐级申报。四是明确职责，承担任务的镇（街道）与承担任务的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协议书（见附件3），明确实施面积、补贴资金、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协议书一式三份，由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和镇（街道）、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别存档备查。
（五）强化总结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积极宣传油菜扩种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支持相关工作。通过举办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式，宣传油菜扩种的积极成效，在全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加强资金监管，建立财政资金补助环节、补助对象、补助面积及补助金额台帐，主动接受地方审计部门的年度审计。项目实施完后，按时按要求完成测产验收和开展农民满意度调查。要加强工作台档管理，及时将创建方案、考核、总结等有关材料和照片资料归档。11月20日前形成阶段性总结，并报省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附件：1、醴陵市2024年稻稻油轮作任务分配表
2、2024年醴陵市稻稻油轮作项目申报表

3、醴陵市2024年稻稻油轮作种植协议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9月5日

附件1

醴陵市2024年稻稻油轮作任务分配表                                                                            

单位：亩

	序号
	乡镇（街道）
	任务面积
	备   注

	1
	李畋镇
	500
	

	2
	白兔潭镇
	800
	

	3
	浦口镇
	700
	

	4
	王仙镇
	650
	

	5
	沩山镇
	350
	

	6
	东富镇
	800
	

	7
	孙家湾镇
	1080
	

	8
	泗汾镇
	6600
	

	9
	沈潭镇
	1100
	

	10
	船湾镇
	4980
	

	11
	明月镇
	4500
	

	12
	嘉树镇
	1090
	

	13
	茶山镇
	3500
	含2022年省先进种粮家庭农场-醴陵神福港

居委会明山家庭农场2000亩

	14
	均楚镇
	1800
	

	15
	石亭镇
	2200
	

	16
	板杉镇
	700
	

	17
	左权镇
	1200
	

	18
	官庄镇
	200
	

	19
	枫林镇
	800
	

	20
	阳三石街道
	250
	

	21
	仙岳山街道
	200
	

	22
	国瓷街道
	200
	

	23
	长庆街道
	500
	

	合计
	
	34700
	


附件2

2024年醴陵市稻稻油轮作项目申报表
	主体名称（类型）
	
	地址
	

	申报主体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码
	

	流转土地面积

（亩）
	
	申报稻稻油轮作项目面积（亩）
	

	申报面积分布情况

（村、组）
	

	村级意见
	签字（盖  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意见
	签字（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意见
	签字（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4年稻稻油轮作种植协议

甲方(镇/街道):

乙方（种植主体）:

为切实做好“稻稻油”轮作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义务

1、“稻稻油”轮作面积：        亩。

2、“稻稻油”轮作品种：

早稻：           晚稻：            油菜：        

3、“稻稻油”轮作补助方式：一是现金补助；二是物化补助，包括种子、硼肥、农药、肥料等实物补助；三是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补助，包括机耕、机播、机防、机收、机烘等环节。

4、按照甲方要求落实好“稻稻油”轮作的技术措施。

5、配合做好油菜生产的验收。

二、甲方义务

1、制定技术方案，指导乙方“稻稻油”轮作生产。

2、组织科技培训，进一步提高乙方“稻稻油”轮作水平。

3、及时组织验收，对不合格的将取消“稻稻油”轮作工作实施主体。

4、及时拨付资金，确保项目实施效果。

5、建立台账，做到项目实施有备可查。

三、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市农业农村局各执一份。

四、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代表签名:

日期:                           日期:
